地址:900屏東市林森路1號
收件者:國立屏東大學-推廣教育中心
(國民小學輔導教師學士後教育學分班)

115年國民小學輔導教師學士後教育學分班
報名專用資料袋封面

	姓名
	
	服務單位
	

	應檢附資料          (如有檢附請在方框內打勾)

	1
	*個人簡歷表(報名附件1)
	□

	2
	*畢業證書（含畢業系所)及歷年成績單
	□

	3
	在職證明書影本(無者免附)
	□

	4
	*自傳 (報名附件2)
	□

	5
	證書（無者免附)
	□

	6
	師資職前教育課程學分抵免／採認申請表(報名附件3)（無者免附)
	□

	7
	其他有利於審查之相關資料（無者免附)
	□

	8
	*個人資料直接蒐集告知聲明書(報名附件4)
	□


*標註者為務必檢附資料
請將資料依上列號碼順序，由上而下整理齊全，以迴紋針夾妥(請勿膠裝及使用訂書針)





報名附件1
國立屏東大學115年度「國民小學輔導教師學士後教育學分班」
個人簡歷表
日期：    年   月   日  編號：           
	(自行貼照片)
	姓名：
	性別：

	
	身分證字號：
	生日：   年   月  日

	
	E-mail：

	
	通訊地址：

	
	電話：(O)
      (H)
	行動電話：

	最高學歷：              大學（院）         系（所）  學士/碩士

	服務單位
	              
	工作性質：

	經歷
	服務單位
	職稱
	服務年資

	
	
	
	  年  月

	
	
	
	  年  月

	
	
	
	  年  月

	請自行黏貼身分證正面影本
	請自行黏貼身分證反面影本

	注意事項：
1、 凡報名參加本學分班考試之學生，即視為同意授權本校可向報名考生取得基本資料及相關檔案資料。考生報名資料僅作為本校招生及相關教育行政目的使用，其餘均依照「個人資料保護法」相關規定處理。
2、 以上資料若受欄位限制，請自行增加。
3、 報考人保證本表各欄所填均屬事實，如將來查證不實，願負一切法律責任，概無異議。
報考人簽名：＿＿＿＿＿＿＿＿＿＿＿


備註：報名資料一經收件後，概不退還。


報名附件2

[bookmark: _Hlk101206513]國立屏東大學辦理115年度學士後教育學分班
自傳
	國民小學輔導教師學士後教育學分班

	姓名：

	一、個人特質及學習經歷(以1,000字為限)





	二、工作經驗或心得(以1,000字為限)





	三、未來期許或職涯規劃(以1,000字為限)






本表不敷使用時請自行增加


報名附件3
	[bookmark: _Hlk228374931]國立屏東大學【國小教育學程】師資職前教育課程學分抵免／採認申請表

	[bookmark: _Hlk225531899]姓　　名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聯絡電話
	
	電子信箱
	

	壹、辦理抵免/採認時，應於公告期限內檢具下列資料提出申請。（請學員自行檢核後於下方欄位勾選）

	
	一、歷年成績單正本一份。

	
	二、已修畢各師資類科教育學程者，須檢附教育課程學分證明書影本一份。

	
	三、已持有第一張合格教師證者，須檢附教育課程學分證明書及教師證影本各一份。

	抵免辦法:
(1) 抵免課程規定請依本校「國立屏東大學教育學程修習辦法」第四章學分抵免、修業年限(如附件1)辦理。擬採認之專門及教育專業課程學分以申請認定時十年內所修習之科目學分為限，惟提出曾從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任教經驗之證明，經相關單位審查同意採認者，不受前述十年之限制。
(2) 於報名時檢附修畢師資職前教育證明書、教育專業課程學分證明書，正在修課中的科目或未附前述證明者，恕無法辦理抵免。
(3) 若抵免科目未列於修畢師資職前教育證明書、教育專業課程學分證明書，請原修課學校之開課單位協助辦理認定(如報名附件4)。
(4) 抵免科目名稱不同者，請檢附教學大綱含授課老師。
(5) 抵免申請經相關單位專業審查為準則，於繳交學分費後一個月內以一次辦理為原則。　　　　　　　　　　　

	★ 申請人確認簽名:

	教育課程學分抵免科目

	專門課程（至少修習10 學分）

	必、選修之科目及學分
	已修習用以扺免之科目
	學年度
	學
期
	學
分
數
	成績
	審核意見

	
	
	
	
	
	
	是否可抵
	可抵
學分
	備註

	國音及口語表達【必修】(2)
	
	
	
	
	
	□是　□否
	
	

	寫字及書法 (2)
	
	
	
	
	
	□是　□否
	
	

	寫作 (2)
	
	
	
	
	
	□是　□否
	
	

	兒童文學 (2)
	
	
	
	
	
	□是　□否
	
	

	兒童英語 (2)
	
	
	
	
	
	□是　□否
	
	

	兒童英語(雙語教學課程)(2)
	
	
	
	
	
	□是　□否
	
	

	本土語言(閩南語) (2)
	
	
	
	
	
	□是　□否
	
	

	本土語言(客家語) (2)
	
	
	
	
	
	□是　□否
	
	

	本土語言(原住民族語) (2)
	
	
	
	
	
	□是　□否
	
	

	新住民語言 (2)
	
	
	
	
	
	□是　□否
	
	

	普通數學【必修】(2)
	
	
	
	
	
	□是　□否
	
	

	普通數學(雙語教學課程)(2)
	
	
	
	
	
	□是　□否
	
	

	自然科學概論 (2)
	
	
	
	
	
	□是　□否
	
	

	自然科學概論(雙語教學課程) (2)
	
	
	
	
	
	□是　□否
	
	

	社會領域概論 (2)
	
	
	
	
	
	□是　□否
	
	

	健康與體育 (2)
	
	
	
	
	
	□是　□否
	
	

	健康與體育(雙語教學課程) (2)
	
	
	
	
	
	□是　□否
	
	

	藝術概論 (2)
	
	
	
	
	
	□是　□否
	
	

	表演藝術 (2)
	
	
	
	
	
	□是　□否
	
	

	音樂 (2)
	
	
	
	
	
	□是　□否
	
	

	音樂(雙語教學課程) (2)
	
	
	
	
	
	□是　□否
	
	

	鍵盤樂 (2)
	
	
	
	
	
	□是　□否
	
	

	美勞 (2)
	
	
	
	
	
	□是　□否
	
	

	童軍 (2)
	
	
	
	
	
	□是　□否
	
	



	教育專業課程 - 教育基礎（至少修習10 學分）

	必、選修之科目及學分
	已修習用以扺免之科目
	學年度
	學
期
	學
分
數
	成績
	審核意見

	
	
	
	
	
	
	是否可抵
	可抵
學分
	備註

	教育基礎I【必修】(2)
	
	
	
	
	
	□是　□否
	
	

	教育基礎II【必修】(2)
	
	
	
	
	
	□是　□否
	
	

	教育心理學【必修】(2)
	
	
	
	
	
	□是　□否
	
	

	兒童發展與輔導【必修】(2)
	
	
	
	
	
	□是　□否
	
	

	特殊教育導論 (3)
	
	
	
	
	
	□是　□否
	
	

	特殊教育導論(雙語教學課程) (3)
	
	
	
	
	
	□是　□否
	
	

	教育史 (2)
	
	
	
	
	
	□是　□否
	
	

	[bookmark: _Hlk225933702]教育專業課程 - 教育方法（至少修習12 學分）

	必、選修之科目及學分
	已修習用以扺免之科目
	學年度
	學
期
	學
分
數
	成績
	審核意見

	
	
	
	
	
	
	是否可抵
	可抵
學分
	備註

	教學原理【必修】(2)
	
	
	
	
	
	□是　□否
	
	

	教學原理(雙語教學課程)(2)
	
	
	
	
	
	□是　□否
	
	

	課程發展與設計【必修】(2)
	
	
	
	
	
	□是　□否
	
	

	學習評量【必修】(2)
	
	
	
	
	
	□是　□否
	
	

	班級經營【必修】(2)
	
	
	
	
	
	□是　□否
	
	

	班級經營(雙語教學課程)(2)
	
	
	
	
	
	□是　□否
	
	

	輔導原理與實務 (2)
	
	
	
	
	
	□是　□否
	
	

	教學媒體與運用 (2)
	
	
	
	
	
	□是　□否
	
	

	必、選修之科目及學分
	已修習用以扺免之科目
	學年度
	學
期
	學
分
數
	成績
	審核意見

	
	
	
	
	
	
	是否可抵
	可抵
學分
	備註

	教學媒體與運用(雙語教學課程) (2)
	
	
	
	
	
	□是　□否
	
	

	教育議題專題 (2)
	
	
	
	
	
	□是　□否
	
	

	跨領域課程與教學設計(2)
	
	
	
	
	
	□是　□否
	
	

	學校行政 (2)
	
	
	
	
	
	□是　□否
	
	

	實驗教育(2)
	
	
	
	
	
	□是　□否
	
	

	教育實踐課程(至少修習14學分)

	必、選修之科目及學分
	已修習用以扺免之科目
	學年度
	學
期
	學
分
數
	成績
	審核意見

	
	
	
	
	
	
	是否可抵
	可抵
學分
	備註

	補救教學(2)
	
	
	
	
	
	□是　□否
	
	

	適性教學(2)
	
	
	
	
	
	□是　□否
	
	


[bookmark: _Hlk225933797]
	[bookmark: _Hlk225933369]推廣教育中心填寫： 

	審查結果共採認：必備      學分；選修      學分，總計        學分。

	推廣教育中心
承辦人
	推廣教育中心
主任

	
	





報名附件4
學校師資培育相關單位 您好：
因本校學員修讀「115學年度國民小學輔導教師學士後教育學分班」，為辦理後續學分審查相關事宜，敬請貴校師資培育單位協助確認下列課程性質。
檢附「教育專業課程性質確認表」，表內課程資料由學員先行填寫，懇請貴單位協助審認，並就表列課程勾選是否屬「教育專業課程」，確認後加蓋單位戳章，以利後續作業進行。

感謝貴單位協助辦理。
敬祝
業務順利
國立屏東大學推廣教育中心 敬上
[image: ]

––––––––––––––––––––––––––––––––––
教育專業課程性質確認表
姓名:
學號:
入學年度:
取得師資生身分年度:
	課程
名稱
	開課系所/單位
	修課學年度
	開課學分數
	成績
	是否為教育專業課程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請學員自行填寫課程後，提供給單位系所協助勾選


學員簽名： 　　　　　　　　　　　　    單位戳章：
報名附件5
[bookmark: _Hlk209191684]國立屏東大學個人資料直接蒐集告知聲明書           
國立屏東大學(以下簡稱本校)依據個人資料保護法(以下簡稱個資法)第八條第一項規定，向臺端告知下列事項，請臺端詳閱：
1. 蒐集之目的:｢114學年度特殊教育幼兒園身心障礙組學士後教育學分班A班｣報名及開班業務之需要。
1. 蒐集之個人資料類別:識別類(例如:姓名、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聯絡電話號碼、地址、電子郵件、學經歷及成績單證明文件單位、服務單位及職稱、服務證明、在職證明等資訊)、特徵類(例如:出生年月日)等。
1. 個人資料利用之期間、地區、對象及方式:
1. 期間:個人資料蒐集之特定目的存續期間或本校因執行業務所必須之保存期間。
1. 地區:本國。
1. 對象:本校執行本學分班之必要相關人員。
1. 方式:以自動化機器或其他非自動化之利用方式。
1. 依據個資法第三條規定，臺端就本校保有臺端之個人資料得行使下列權利:
1. 得向本校請求補充或更正，惟依法臺端應為適當之釋明。
1. 得向本校請求停止搜集、處理或利用及請求刪除，惟依法本校因執行業務所必須者，得不依臺端請求為之。
1. 臺端不提供個人資料所致權益之影響:
臺端得自由選擇是否提供相關個人資料，為臺端若拒絕提供相關個人資料，本校將無法進行必要之審核及處理作業，致無法提供台端相關作業。

          ********************************************************************

簽章欄             (本聲明書由本校承辦單位收存)

經 貴校向本人告知上開事項，本人已清楚了解 貴校蒐集、處理或利用本人所提供之各項個人資料之目的及用途。
受告知人:                     (簽名或蓋章)


日期:     年     月  


image1.jpeg




